南京工业大学教职工羽毛球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是在校工会领导下的教职工体育社团，是由热爱羽毛球运动的个人自愿结合成的非营利性群众组织，是代表南京工业大学参加省市高校羽毛球协会举办活动的唯一合法组织。 

第二条  南京工业大学羽协的宗旨：团结广大羽毛球爱好者以及关心、支持这一项目的教职工，调动和发挥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校的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场所，提高竞技水平，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章  会  员 

第三条  入会条件：凡南京工业大学在册正式教职工，热爱羽毛球运动，并具有一定的基本技能，承认和拥护南京工业大学羽协章程，均可申请入会，成为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会员。 

第四条  会员的入会程序：直接向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提交申请，经批准后，即成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有参加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组织的各类比赛和培训的权利；

（三）有代表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组队参加羽毛球比赛的权利；

（四）有权对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的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及咨询；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六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

（二）遵守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制定的竞赛规程、规划；

（三）积极参加和支持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组织的各类比赛和活动；

（四）根据协会要求交纳会费。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会员资格： 

（一）触犯国家法律，受到刑事处罚；

（二）严重违反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章程及有关规定，给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造成重大损失；

（三）无正当理由，一年内不参加协会活动。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人，秘书长1人。 

第九条  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2年。 

第十条   协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通报协会上一年工作状况，研究通过新一年工作计划。 

第十一条  协会负责任人由会员选举产生，并报校工会批准。特殊情况下，校工会也可直接任命协会负责人。 

第四章   协会活动 

第十二条  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的活动形式： 

（一）统一组织、协调和指导全校羽毛球运动的开展；

（二）组织会员开展羽毛球比赛；

（三）协助校工会开展其他与羽毛球有关的各种活动。

第五章    经费来源、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经费来源： 

（一）会费收入；

（二）社会赞助；

（三）校工会资助。

第十四条  校羽毛球协会的经费由协会自行管理。 

第十五条  定期向会员公布经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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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委员会。 

第十七条  本章程如与校工会有关文件精神相冲突以校工会相关文件为准。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